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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持续关联交易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石化于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发布有关若干持续关联交易的公告，其中包

括有关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之事宜。 

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约定中国石化向中国石化集团租赁土地使用权之事宜。于

2008 年 8 月 22 日，中国石化与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签订了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修

订备忘录，对其中一些条款予以修订。修订细节于本公告中列出。由于上述修订，

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项下交易所适用的年度上限已予以修改。 

依照「上市规则」，由于中国石化集团持有中国石化约 75.84%的权益，中国石化

集团构成中国石化的关联人，并且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下的交易构成持续关联交

易。由于经修订后的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项下的交易所适用的百分比低于公司净

资产 5%，上述交易将遵照「上市规则」10.2.4 项下要求，无须独立股东批准。 

1. 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 

1.1 背景 

中国石化于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依照上市规则发布有关若干持续关联交易

的公告，其中包括有关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之事宜。 

 按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同意向本公司出租部分约

437,000,000 平方米的土地。租赁的土地主要用于本公司运营主要生产设备、辅

助生产设备及若干中国石化经营的加油站。 

 就中国石化集团成员公司拥有的授权经营土地而言，工业用地租赁期为五十年；

商业用土地之租赁期为四十年；就中国石化集团成员公司拥有的出让土地而言，

租赁期则为直至有关土地使用权证到期为止。上述所有租赁期限均自二零零零年

一月一日起计算。本公司可于租赁期届满前十二个月向中国石化集团成员公司发

出通知，要求中国石化集团成员公司续签租约。 



二零零七年至二零零九年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之年度上限为每年为人民币 35 亿

元。 

1.2 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修订备忘录 

于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二日，中国石化与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签订了土地使用权租

赁合同修订备忘录，对其中一些条款予以修订。 

合约方 

中国石化，代表其本身及其附属公司（作为租赁方） 

中国石化集团，代表其本身及中国石化集团各成员（作为出租方） 

主要条款 

按照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备忘录，其下需支付的年度租金总额将被调至大约人民

币 43 亿，且出租的土地使用权下的土地面积将被调至大约 4.16 亿平方米。 

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下的其他条款将保持不变。 

由于上述修改及考虑到因为潜在商业扩张而需支付的额外租金，中国石化预测土

地使用权租赁合同下之交易的年度上限将被调整至人民币 45 亿。 

1.3 签署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修订备忘录的原因 

由于经济增长所引起的地价的大幅增加，中国政府发布了第 483 号《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将土地使用税调高了三倍，中国石化目前执行的租金水平远低

于市场租金水平。由于土地的连续使用对于公司正在开展的业务至关重要，在中

国石化与中国石化集团进行协商后，双方一致同意，二零零八年的土地租金水平

应接近于市场水平。为了确保中国石化二零零八年应付的租金继续基于通常的商

业条款，北京中地华夏不动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调整后的租金进行评估，其结论是

上述租金仍低于市场租金水平。 

2. 上市规则的要求 

由于中国石化集团是持有中国石化约 75.84% 权益的大股东，根据「上市规则」，

中国石化集团及其关联人士将构成中国石化的关联人士。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项

下的交易将构成中国石化的持续关联交易。由于修订后的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项

下的交易所适用的百分比低于公司净资产 5%，上述交易将遵照「上市规则」

10.2.4 项下要求，无须独立股东批准。 

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项下的交易是在公司正常业务过程中进行的。该等交易将继

续基于对公司而言公平、合理的条款公正地进行。考虑到公司与中国石化集团之

间长期合作关系，以及中国石化集团在多方面的优势、良好的信誉及庞大的规模，

董事会认为，上述交易的持续进行对于保持中国石化业务的持续性是非常重要

的，并且，由于上述交易的持续进行将推动公司的业务及发展，并减少运营过程

中可能发生的不必要的风险，其对于本公司将有所助益。 

中国石化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独立董事认可

本次关联交易并出具了独立意见，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认真审议,关联

董事均回避表决, 包括独立董事在内的所有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3. 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石万鹏、刘仲藜、李德水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

董事一致认为，上述关联交易调整，是在本公司日常业务中按照公平、公正的原

则协商所得出的一般商业条款进行的，有关协议条款公平、合理，交易价格对本

公司和全体股东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和独立股东利益的情形。 

4. 一般资料 

中国石化及其附属公司的主要业务包括：石油及天然气的勘探、开发、生产和贸

易；石油的加工、石油产品的生产、石油产品的贸易及运输、分销和营销；石化

产品的生产、分销和贸易。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及投资管理；石油、天然气的勘探、

开采、储运（含管道运输）、销售和综合利用、石油炼制；汽油、煤油、柴油的

批发；石油化工及其他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储存、运输；石油石化工程的勘

探设计、施工、建筑安装；石油石化设备检修维修；机电设备制造；技术及信息、

替代能源产品的研究、开发、应用、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

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5. 释义 

 在本公告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以下意义： 

「关联人」 上市规则赋予其之意义； 

「董事会」 中国石化的董事会； 

「本公司」 中国石化及其附属公司； 

「董事」 中国石化的董事； 

「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独立股东」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及其联系人以外的中国石化股东； 

「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 于二零零零年六月三日就中国石化集团出租若干土地使用

权予本公司订立的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经修订）； 

「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

修订备忘录」 

由中国石化与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于 2008 年 8 月[22]日签署

的就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的修订备忘录 

「中国石化」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一家于中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石化集团」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其附属公司及其联系人（本公司除外）；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即中国石化的控股股东； 

「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承董事会命 

陈革 

董事会秘书 

                           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